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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191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３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

２

、会议地点：昆明市春城路

２７６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３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建东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４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８７

，

５３７

，

０５７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７．１０％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并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庾波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对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８７

，

５３７

，

０５７

股；同意

８７

，

５３７

，

０５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马策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对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８７

，

５３７

，

０５７

股；同意

８７

，

５３７

，

０５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卢应双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对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８７

，

５３７

，

０５７

股；同意

８７

，

５３７

，

０５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伍志旭、王青燕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

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银河领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关于新增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等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经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协商，中信银行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起开始代理销售银河领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６９

）。

投资者可到中信银行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本基金的募集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至

１１

月

２３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中信银行各营业网点

２

、中信银行客服热线：

９５５５８

３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４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

（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５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河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５１００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和

＜＜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

资

）

的原因说明

维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保护基金的平稳运行

注：在本基金限制申购（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期间，本公司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赎回和转换

转出等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免费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２０－

０８６０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５日

证券简称：国电南瑞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７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了《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停牌公

告》，告知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起停牌

３０

天。

截止公告日，控股股东、本公司和中介机构正在研究论证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本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控股股东南京南瑞集团公司所持

有的相关资产。 目前相关方正在就上述事项与有关部门进行咨询和论证。

因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

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申请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起将继续停

牌

３０

天。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

周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股票简称：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０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被续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我公司收到控股子公司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创新矿业”）传来的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广西梧州万秀区法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格尔木市支行发

出的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

２０１２

）万法民保字第

３－１

号、（

２０１２

）万法民保字第

４－１

号、（

２０１２

）万法民保字第

５－１

号、（

２０１２

）万法民保字第

６－１

号，兹因韩雪松与贤成集

团有限公司、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 （有关此案件事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０３６

号公

告），韩雪松向广西梧州万秀区法院申请延长冻结我公司控股子公司创新矿业

２．４

亿元的募集资金，续冻期限为三个月，即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止。

关于控股子公司创新矿业募集资金被冻结，公司董事会对此事项给予高度重

视和严肃对待， 且已确认创新矿业并未对该笔借款提供过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

担保。 因此， 公司已责成并协同创新矿业严查事实真相并启动相关法律程序，并

对该案中涉嫌经济犯罪的有关当事人及犯罪行为，已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且关

键的涉案人员已正式执行逮捕。 公司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上述募集资金

的安全，切实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对此案展开进一步的侦

查取证工作。

目前，我公司已对此案件提起上诉，创新矿业公司已向广西梧州万秀区法院

提出公章司法鉴定申请， 合议庭正在对创新矿业提出的公章司法鉴定申请进行

审查，尚未答复。 同时，就该案件关于广西梧州万秀区法院严重违反级别管辖规

定已向最高人民法院书面反映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已书面责成广西最高人民法

院对案件管辖问题予以改正，现广西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审查中。

我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６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开始

２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朗山二路

９

号公司三楼第五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臧卫东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７

、会议的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其代理人共

１８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

２３５

，

７０５

，

３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９．２６％

。

８

、公司部分董事及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浙江金徕镀膜有限公司厂区搬迁、购买土地及拟签署《搬迁补偿协议书》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３５

，

７０５

，

３０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２

、审议通过浙江金徕镀膜有限公司与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电容式

触摸屏模组项目投资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３５

，

７０５

，

３０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３

、审议通过浙江金徕镀膜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电容式触摸屏模组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３５

，

７０５

，

３０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的许志刚律师、冯成亮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

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５日

股票简称：西部建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０２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６５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关于对辖区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

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自查并专项披露的通知”（新上市函【

２０１２

】

５４

号）要求，新疆西

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股东、关联方以及自身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认

真的清理和检查，包括自公司上市至今已完成和尚未完成的承诺事项。

经过自查，公司承诺履行情况与历年定期报告中披露的承诺履行情况一致，各项承诺

均得到严格的履行。

截至目前，公司仍在履行中的承诺事项：

一、控股股东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新疆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建工集团”）和自然人姚军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

该部分股份。 该承诺完成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该承诺严格履行。

二、控股股东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做出的“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

１

、建工集团保证截至本承诺书出具之日，建工集团及其除股份公司以外的

其他控股子公司或子企业（以下称“下属企业”）目前均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股

份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２

、建工集团保证自本承诺书出具之日起，建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将不增加其对与股

份公司生产、经营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投入，以避免对股份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新的、可能

的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建工集团保证将促使建工集团的下属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

事、参与或进行与股份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３

、如发生建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拥有与股份公司之生产经营相同或类似的经营性资

产的情形，建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将把该等资产以托管、租赁的方式交由股份公司经营

管理，或由股份公司收购、兼并，或通过股份认购的方式逐步投入股份公司，或转让给无

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４

、建工集团将不利用其对股份公司的控股关系进行损害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中除建

工集团以外的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５

、建工集团之高级管理人员将不兼任股份公司除董事、监事以外的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６

、对于由建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本身研究开发、或从国外引进或与他人合作而开发

的与股份公司生产、经营有关的新技术、新产品，股份公司有优先受让、生产的权利。

７

、建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如拟出售其与股份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任何其他资产、业

务或权益，股份公司均有优先购买的权利；建工集团保证在出售或转让有关资产或业务

时给予股份公司的条件不逊于建工集团向任何独立第三人提供的条件。

８

、如果发生本承诺书第

６

、

７

项的情况，建工集团承诺会尽快将有关新技术、新产品或

欲出售或转让的资产或业务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股份公司，并尽快提供股份公司合理

要求的资料。 股份公司可在接到通知后六十天内决定是否行使有关优先生产或购买权。

９

、建工集团确认并向股份公司声明，建工集团在签署本承诺书时是代表其本身及其

下属企业签署的。

１０

、建工集团确认本承诺书旨在保障股份公司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

１１

、建工集团确认本承诺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项承诺若

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１２

、本承诺书自盖章之日起生效。

该承诺长期有效，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该承诺均严格履行。

特此公告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３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４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载了《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９

：

３０

在深圳市南山区清华信息港

综合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王文生先生主持。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５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１２７

，

９７３

，

６３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３．３２２３％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会议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７

，

９７３

，

６３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相应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７

，

９７３

，

６３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７

，

９７３

，

６３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公司已就变更年报审计机构事宜通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并就相关事宜进行

了沟通。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放弃在本次股东大会上陈述意见。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肖剑律师、刘泽国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亦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８

证券简称：大唐电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３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２９３

号《关于核准大唐

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披露的《关于公司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获得核准的公告》。

日前，公司与交易对方已完成标的资产联芯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联芯科技”）

９９．３６％

股权、上海优思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优思”）

４９％

股权和启东优思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

思电子”）

１００％

股权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具体情况如

下：

交易对方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

司、上海利核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物联网创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上创信德鸿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北京银汉兴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将其合计持有的联芯科技

９９．３６％

的股权变更登

记在本公司名下，并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办理完

成股权过户手续，取得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核发

的注册号为

３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４０６９６０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

本公司持有联芯科技

９９．３６％

的股权。

交易对方熊碧辉和顾新惠将其合计持有的上海优思

４９％

的股权

变更登记在本公司名下，并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

办理完成股权过户手续，取得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

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３１０１１５０００９２１９２９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

变更后，本公司持有上海优思

１００％

的股权，上海优思成为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

交易对方熊碧辉和顾新惠将其合计持有的优思电子

１００％

的股

权变更登记在本公司名下，并在南通市启东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

成股权过户手续，取得了南通市启东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

为

３２０６８１０００１６９８７０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本公司

持有优思电子

１００％

的股权，优思电子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交易对方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将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

６．２９２５

亿元转入本公司董事会指定的账户， 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已经全部到账。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司收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７１００３６

号《验资报告》。 经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审验，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收

到各方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

３０２

，

７２０

，

９１３

元，并完成相

应的股权转让手续。

公司向交易对方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上海利核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物联网创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海上创信德鸿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北京银汉兴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海南信息产

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熊碧辉和顾新惠发行的

３０２

，

７２０

，

９１３

股股份尚未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

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

份登记手续，并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等事宜的变更

登记手续，目前上述事宜正在办理过程中，待相关手续办理完毕后，

公司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２５ 日

证劵代码：

００２７００

证劵简称：新疆浩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市公司及股东、关联方承诺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证监会有关文件要求，新疆浩源对公司及股东、关联方承诺情况进行

了自查。 经自查各承诺方不存在不履行承诺的情况。 具体承诺事项见下表：

上市公司及股东、关联方承诺情况自查表

承诺事项类型 承诺人

承诺事

项

做出承

诺

时间

承诺

完成

期限

目前

履行

情况

超期未履

行的原因

以及解决

方案

股权分置改革承诺

（

包

括但不限于业绩

补偿

、

不低于某价

格减持等承诺

不适用

避免同行业竞争承诺 周举东

见表下

附件一

２０１１－

０９－０８

长期

严格

履行

无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承诺 不适用

上市公司收购相关承诺 不适用

其他承诺事项

（

股份锁

定承诺

）

周举东

、

阿克苏盛威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

胡中友

、

阿克苏众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

胡珊

、

张文江

、

曹

早侠

、

张跃伟

、

吴美刚

见表下

附件二

２０１１－

０９－０８

１２－３６

个月

严格

履行

无

已披露履行承诺与实际

履行不一致的情形

无

附件一：公司实际控制人周举东承诺：

１

、截止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承诺人投资设立的全资、控股、能够控制的其

它企业经营的业务均不会与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２

、本人与他人（包括本人之近亲属中的其它成员）之间不存在通过章程、

协议（股权、资金、业务、技术和市场分割等）或其它安排直接或间接控制与公

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的情形。

３

、承诺人承诺在担任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不在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

业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也不与他人通过章程、协议（股权、资

金、业务、技术和市场分割等）或其它安排直接或间接控制与公司存在竞争关

系的企业。

４

、在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承诺人将不会通过自己或可控制的其

它企业，进行与公司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５

、对承诺人已经取得的可能与公司构成竞争关系的企业权益，以及将来

出现所投资或持股的全资、 控股、 参股企业从事的业务与公司构成竞争的情

况，承诺人同意将该等资产或业务通过适当的、有效的方式及时进行处理，以

避免成为与公司产生竞争关系的企业之实际控制人，确保公司之独立性，处理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１

）承诺人向第三方转让、出售在该等企业中的股权

／

股份；

（

２

）在条件允许的情形下，将等资产及业务纳入公司经营和资产体系；（

３

）在条

件允许的情形下，由公司购买该等资产，并将尽最大努力促使该交易的价格公

平合理。

６

、若违反本承诺，承诺人将赔偿公司因此而产生的任何具体举证的损失。

７

、本承诺函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起至本人不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公司终

止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止。

附件二：

１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举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向发行人回售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 并承诺：前述锁定期满后，在周举东

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

２

、公司股东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向发行人回售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３

、公司股东阿克苏众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向发行人回售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４

、公司股东胡中友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向发

行人回售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 并承诺：前述锁定期满后，在胡中友担任发行

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５

、公司股东胡珊、张文江、曹早侠、张跃伟、吴美刚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向发行人回售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２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４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以文件及电话方式发出；

２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上午

１０

点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

３

、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８

名；

４

、会议由董事长李久旭主持；

５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举手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沈阳惠泉热力供暖有限公司供热资产的议案》（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发布的《关于关于收购沈阳惠泉热力供暖有限公司供热资产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２

证券简称： 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５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沈阳惠泉热力供暖有限公司供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概述

１

、交易简介

为拓展公司供热市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谋求长远发展，本公司决定以

８５８０

万元收购沈阳惠泉热

力供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泉公司”）部分供热资产。

２

、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沈阳惠泉热力供暖有限公司供热资产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本次收购成交金额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７．０６％

，不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表决，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沈阳惠泉热力供暖有限公司；注册地：沈阳市于洪区长江北街

１３－３

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

法定代表人：李惠泉；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供暖服务；主要股东：

李惠泉（持有

６０．９５％

股权）、张玉凡（持有

２０％

股权）、李佳（持有

１９．０５％

股权）。 以上股东与本公司及公司

董监高、公司控股股东及其董监高、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收购的资产为惠泉公司所属的凤凰热源厂、沙河子锅炉房、凤凰换热站、沙河子换热站、陵西

换热站、北园换热站、融乾换热站、北方医院换热站、陵西二换热站等相关供热资产及相关土地使用权、

房产所有权、构筑物等。

标的资产的总占地面积为

７５１９

㎡；房屋建筑面积为

５６６５．８１

平方米；锅炉吨位总计

１７０ｔ／ｈ

，供热能力

为

２２０

—

２５０

万㎡；现有供热负荷

７６．５

万㎡，供热余量为

１５０

万㎡左右。

２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本次收购的资产账面价值

２７９０．６３

万元。 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

限公司对上述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６１４

号”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收益法评估值为

９０８２．０２

万元。

（

１

）成本法评估结论

资产账面价值

２７９０．６３

万元，评估值

６０７５．７７

万元，评估增值

３２８５．１４

万元，增值率

１１７．７２ ％

。 详见下

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

产权持有单位：沈阳惠泉热力供暖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 － －

非流动资产

２，７９０．６３ ６，０７５．７７ ３，２８５．１４ １１７．７２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 － －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２，７９０．６３ ５，４４０．６５ ２，６５０．０２ ９４．９６

其中

：

建筑物

１，９０１．１５ ３，７２３．９０ １，８２２．７５ ９５．８８

设 备

８８９．４８ １，７１６．７５ ８２７．２７ ９３．０１

土 地

－ － －

在建工程

－ － －

工程物资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 ６３５．１２ ６３５．１２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 ６３５．１２ ６３５．１２

开发支出

－ － －

商誉

－ － －

长期待摊费用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资产总计

２，７９０．６３ ６，０７５．７７ ３，２８５．１４ １１７．７２

流动负债

－ － －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总计

－ － －

净 资 产

（

所有者权益

） ２，７９０．６３ ６，０７５．７７ ３，２８５．１４ １１７．７２

上述资产增值原因主要系惠泉公司部分后建和部分后续购置设备等资产未做入帐处理，“账面价

值”不含帐外资产，而本次评估范围包含帐外资产。 帐外资产包括凤凰锅炉房主体、附楼、围墙、大门、烟

囱、部分二级管网管道、沟槽等

２５

处建筑物（评估原值

１２３７．８１

万元）；锅炉辅机、分离器、除渣机、称重显

示器、水箱、变频柜等

６７

处配套附属设备（评估原值

７１０．７７

万元）；沙河子、凤凰锅炉房两宗土地使用权

（评估价值

６３５．１２

万元）。

（

２

）收益法评估结论

经实施清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

ＤＣＦ

）

对委估业务组合价值进行评估。委估业务组合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账面值为

２

，

７９０．６３

万元，评估后的价值为

９

，

０８２．０２

万元。

收益法评估预计各年现金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１２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净现金

流

２２４０．５９ １５９６．８１ １６５４．１４ ６２５．９８ ６２５．９８ ６２５．９８ ６２５．９８

３

、评估结果相关说明

（

１

）评估结果的选取

委估资产是一组具有独立获利能力的业务组合， 其中的主要资产均为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１

为中粮航院项

目的供暖工程购建的。 该业务组合的设计供暖能力约为

１６２

万平方米，而基准日实际供暖面积为

７６．４

万

平方米，

２０１２

年末将新增挂网面积

４２．５

万平方米，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将分别新增挂网面积

１９．３

万平方米和

１７．５７

万平方米。 因此该业务组合具备较大的潜在获利能力。

成本法评估结果只是对委估业务组合中各单项要素资产，从购建的角度，客观、合理、静态的评估

各项资产价值的基础上确定委估业务组合价值，未体现委估业务组合现有的和未来潜在的收益获利能

力。 而收益法评估结果能够反映委估业务组合现有的和未来潜在的收益获利能力。

通过以上分析，选用收益法作为本次委估业务组合价值参考依据。 由此得到委估业务组合在基准

日时点的价值为

９０８２．０２

万元。

（

２

）收益法评估参数的选取

Ａ

、基本模型

B

、收益指标

本次评估，使用业务组合自由现金流作为业务组合中经营性资产的收益指标，其基本定义为：

R=

净利润

＋

折旧摊销

－

追加资本 （

4

）

式中：

追加资本

=

资产更新投资

+

营运资本增加额

+

新增长期资产投资 （新增固定资产或其他长期资产）

（

5

）

根据业务组合的经营历史以及未来市场发展等，估算其未来预期的自由现金流量。 将未来经营期

内的自由现金流量进行折现处理并加和，测算得到业务组合经营性资产价值。

C

、折现率

（

３

）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产权情况

Ａ

、本次评估范围内的车库（面积为

２４

平方米）、浴池（面积为

１５０

平方米）至评估基准日上述

２

项房屋

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Ｂ

、本次评估范围内北方医院换热站房屋是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北陵临床部的同意，

沈阳惠泉热力供暖有限公司在其土地（皇姑区香炉山路

７

号宗地）上投资建设的，房屋建筑面积

４８．５

平方

米，房屋用途为换热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北陵临床部房屋供暖使用，该房屋未办理房

屋所有权证。

Ｃ

、本次评估范围内的

２

宗土地使用权是沈阳惠泉热力供暖有限公司以购买沈阳市于洪区热力供暖

有限公司（于洪区第二供暖公司）资产的方式取得，至评估基准日以上

２

宗土地正在办理土地使用权变

更登记，土地使用证已经上交土地权属管理部门，新土地使用证尚未下发。

本次评估结果已考虑上述房屋未取得权证情况。 对于上述土地权属变更，公司与惠泉公司已着手

办理。

（

４

）标的资产的未支付款项

Ａ

、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凤凰锅炉房改造工程、换热站设备工程、管道工程尚未进行工程结算，根据沈

阳惠泉热力供暖有限公司财务部提供的资料，以上工程合同总造价为

３１

，

２１３

，

１２９．８２

元，至评估基准日

已经支付工程款为

２

，

７０６

，

３３６．００

元，但以上工程已经完工并投入使用，拖欠工程款的具体数额要在工程

进行结算后才能确定。 以上拖欠工程款由委托方（即惠泉公司）支付。 本次评估未考虑以上拖欠工程款

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Ｂ

、截止评估基准日，沈阳惠泉热力供暖有限公司尚有

１５

，

４８９

，

６６２．２７

元机器设备的购置、安装等费

用尚未支付。 尚未支付款项由委托方（即惠泉公司）支付。 本次评估未考虑以上拖欠工程款对评估结果

的影响。

公司与惠泉公司已商定，上述标的资产涉及的未支付款项，由惠泉公司全额支付。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依据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８５８０

万元作为最终的交易价格。

五、交易协议的签署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惠泉公司就上述资产转让事宜签署《资产转让协议》。 主要内容如

下：

甲方（转让方）：沈阳惠泉热力供暖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一）交易价格

１

、本次资产转让参照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确定价格；

２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６１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评估

基准日，经评估的资产值为人民币玖仟零捌拾贰万零贰佰元整（

９０

，

８２０

，

２００．００

元）；

３

、 根据本次评估结果， 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资产收购价格为人民币捌仟伍佰捌拾万元整（

８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二）支付方式

１

、本次资产转让交易价款采取分期支付方式；

２

、协议正式签订生效后三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受让价款的

６０％

，即人民币伍仟壹佰肆拾捌万元

整（

５１

，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整）；

甲方将标的资产的所有权属证明交予乙方并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乙方向甲方支付受让价

款的

２０％

，即人民币壹仟柒佰壹拾陆万元（

１７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相关权属证明过户手续正式办理完毕后，乙方向甲方支付受让价款的

２０％

，即人民币壹仟柒佰壹

拾陆万元（

１７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三）双方权利、义务

１

、本协议正式签订生效后三日内甲方将转让标的资产及相关的设备、技术、用户等档案资料移交

给乙方，以上供热区域陈欠采暖费归乙方所有，预收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采暖费及未来年度采暖费从收购款

项中扣除，全部未完工程由甲方负责收尾完工，确保乙方做好

２０１２

年三修和供暖的准备工作；

２

、甲方保证本次转让的资产无权属争议，无抵押、查封等状况。 若存在前述情形，甲方应向乙方承

担一切赔偿责任和经济损失；

3

、与本次转让资产相关的所有债权、债务和一切经济纠纷及法律纠纷均由甲方自行承担，与乙方无关；

４

、在本次资产转让所涉及的协议条件生效后

３０

日内办理完毕资产交割手续。

５

、本次交易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评估费和依法应承担的相关税金由甲方承担；过户费由乙方承担。

（四）职工安置问题

本次资产转让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五）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盖章后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收购，有助于扩大公司供热规模，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按市政规划，交易标的所在区域纳

入拆迁的范围较广，未来新增建筑面积较大。 公司目前供热负荷近

４７００

万㎡，本次收购完成后，预计未

来

３－５

年公司在该区域可新增负荷将达到

１５０

万㎡，新增接网工程收入

１．２

亿元左右。另，因公司与惠泉公

司供热管网设施在该区域比邻，针对该区域后续新增供热面积形成竞争态势，通过本次收购，惠泉公司

自动退出该区域未来供热新增业务的竞争，解决了公司与惠泉公司在该区域内的同业竞争问题。

七、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收购惠泉公司供热资产是公司以拓展供热市场、提高收益、解决同行业竞争为

出发点，在充分研究了标的资产地区未来新增供热负荷发展趋势为前提做出的决定。 本次收购标的评

估方法、评估参数的选取符合供热行业资产实际经营情况，评估结论科学合理。 交易定价依据评估值经

协商确定，定价公平公允。 本次收购出让方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收购的审议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６１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